
《肉与肉制品术语》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二批推

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 (国标委

发【2022】22 号），项目编号为（20220782-T-601），项目

名称为《肉与肉制品术语》。该项目是对 GB/T 19480-2009

《肉与肉制品术语》国家标准的修订。该项目由全国肉禽蛋

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99）提出并归口。项目批

复后，全国肉禽蛋制品标委会秘书处组织南京农业大学等相

关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启动标准的起草工作。  

起草组根据秘书处的计划安排，查阅了大量资料，并对

目前国内的肉制品生产企业、屠宰场和市场情况进行了调研，

根据掌握的情况在原有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修改、完

善，形成了新的标准草案。 

2023 年 2 月 17 日在广州潮州召开了《肉与肉制品》国

家标准第一次起草工作组会议，会上起草工作组的代表结合

目前国内肉与肉制品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各自企业实际生产

情况对标准“草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和讨论，主要内

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1.对标准的范围做了补充，增加了“检验”。 

2.将相关标准中的术语纳入，提高兼容性。其他国家相

关标准中已明确的同类肉及肉制品术语，建议本次标准修订

时纳入，加强标准之间的兼容互通，方便企业使用，规范市



场产品命名。 

3.对编写结构，整体标准框架进行了调整，与其他食品

分类系统尽量统一。根据产品类别排列顺序，先定义大类别

产品，然后再展开该类别下的具体产品，使本标准术语分类

与其他法规标准中通用的分类方式接轨。另外，将原标准模

块“2.5 其他”改为“肉品质术语”，并将几种异质肉术语移

到此部分中。 

4.此次国标修订，不再将肉制品条目按照中式和西式来

划分，而是按照生熟肉制品分类。总体上分为生肉制品、熟

肉制品、预制菜肴类肉制品。 

5.为了响应市场上新增的肉制品产品门类，以及新兴的

肉品加工工艺的要求，此次国标修订中新增加了一些肉制品

产品术语，以及增加了新的工艺术语。 

6. “肉制品加工”模块中术语的排序按照加工工艺顺序

来调整。 

7.删除了部分术语条目。 

8.对部门术语的内容做了技术性修改或重新定义。 

9.为了增强肉制品术语名称的规范性和准确性，对部分

术语的英文名称进行了更新和修改。 

10.为了结合肉制品发展的新趋势，对部分术语的中文

名称进行了更新和对别名加以补充。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 



标准起草遵循“实用性、科学性、规范性、前瞻性”的

原则，依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来编写。从我国肉的来源角度考虑，可用

于肉类生产的畜禽肉种类 10 余种，从肉加工技术的角度，产

品和工艺多大 100 余种，加之近年来出现的诸如“细胞培养

肉”等新生事物，使得肉及肉制品的名称混乱，给生产销售

等带来了新的挑战，使消费者的权益难以保障，也不利于行

业的良性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而我国于 2009 年制定了国家标准《肉与肉制品术语 

GB/T 19480-2009》，对肉制品的种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定义，

对行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近 10 年来，我国肉

类产业表现出新的变化趋势，也考虑到国家对于消费品质量

提升计划和国标委对于食品质量标准提出更高要求的情况

下。有必要制定一个有关肉及肉制品名称及定义的术语标准，

为全行业提供一套规范、易于实施和操作的通用语言，推动

行业高质量发展。此次国标修订将在原有国家标准的基础上，

遵循“科学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进行定

义的修订，新增术语名称和定义等，以便更好地满足行业和

社会的需求。 

 

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1.对“1 范围”的内容做了补充。由于目前肉类产品的

检验检疫是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需要在加工后、销售前完

成。因此，在原来标准范围的基础上加入了“检验”，即修

改为“本标准适用于肉与肉制品的加工、检验、贸易和管理”。 



2.将相关标准中的术语纳入，提高兼容性。其他国家相

关标准中已明确的同类肉及肉制品术语，建议本次标准修订

时纳入，加强标准之间的兼容互通，方便企业使用，规范市

场产品命名。而且考虑到鲜肉加工更加精细，产品精细分割

越来越普遍，导致对精细分割产品的界定和定义更为迫切。

其他国家相关标准如，NY/T 3224-2018 《畜禽屠宰术语》定

义了畜禽肉屠宰分割、分割部位肉等屠宰指标； NY/T 3380-

2018《猪肉分级》明确了颈背肌肉的别名及细分割产品有 1

号肉、梅肉、梅花肉，前腿肌肉别名及细分割产品有腿弧、

腱肉、前展；GB/T 17238-2022 《鲜、冻分割牛肉》明确了

牛膝圆和牛霖为同一产品等。建议将诸如此类的其他国家相

关标准中已明确的同类肉及肉制品术语纳入本标准，使本标

准与其他国家标准的规定保持协调一致、保持统一、避免混

淆。另外，部分产品标准明确了肉制品的术语定义，与本标

准规定有些出入，如 GB/T 23492-2022《培根质量通则》明

确了培根定义，建议本标准同步更新。  

3.调整编写架构。建议按不同种类列举畜类（猪、牛、

羊）、禽类（鸡、鸭、鹅）、可食用副产品的组成部分和肉

的加工部位称谓。建议参照畜类系列国家标准：GB/T 9959.1-

2019《鲜、冻猪肉及猪副产品》、GB/T 40466-2021《畜禽肉

分割技术规程 猪肉》、GB/T 17238-2022《鲜、冻分割牛肉》、

GB/T 39918-2021《羊胴体及鲜肉分割》对各类原料的术语定

义、产品种类、产品描述、分部位示意图等做具体规定；参

照禽类系列国家标准 GB/T 24869-2010《鸡胴体分割》、NY/T 

3741-2020《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鸭》、NY/T 3742-2020《畜

禽屠宰操作规程 鹅》等对禽类分割部位肉做具体称谓调整。 



另外，现有标准中胴体描述没有分类描述，大排肌肉、

颈背肌肉等主要是猪原料的传统分类，现有标准层次不够清

晰。结合我国传统食用习惯、畜禽行业通俗称谓，以及国际

贸易流通现状，建议细化各类原料的具体品种，如猪原料[猪

外腿肉、猪内腿肉、元宝肉、猪肉青、猪面具、猪横隔膜（猪

连肝肉）、猪腰肉]、牛原料[牛龟腱、牛厚裙肉]、鸡原料[如

鸡边腿]、鸭原料[如鸭边腿]。 

在原标准中，2.5 标题命名为“其他”，过于笼统，而此

部分内容涉及的均是肉品的品质指标，因此建议将此部分标

题修改为“肉品质术语”。并且考虑几种常见的异质肉（PSE

肉、DFD 肉、木质化胸肉）也属于品质类条目，因此将几种

异质肉术语从 2.2.11 移到此部分中。 

4.鉴于目前市场上没有对中式肉制品和西式肉制品清

楚的划分，中式和西式的概念趋于模糊，因此此次国标修订，

不再将肉制品条目按照中式和西式来划分。建议按生熟肉制

品对术语排序，并增加预制菜肴类肉制品、腌腊肉制品等术

语定义。可参照 SB/T 10482-2008《预制肉类食品质量安全

要求》；与 GB 2730-2015《腌腊肉制品》一致；参考现有食

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生产许可中的食品类别分类梳理，更清

晰。建议参照以上标准将熟肉制品分为：肉灌制品、西式火

腿类、酱卤肉制品、发酵肉制品、熏烧烤肉制品、熟肉干制

品、畜禽肉罐头类、油炸肉制品、其他熟肉制品（如血肠、

肉皮冻等）；将预制菜肴类肉制品分为：腌腊肉制品（如腊

肉、咸肉、火腿、腊肠、生制培根等）、调理肉制品。  

5. GB/T 19480-2009 已实施十多年，随着产品结构不断



调整、类别不断增加，加工工艺优化扩展，消费多元化需求，

市场流通需要，对接国际贸易，包装材质及形式演变等，很

多行业内大众普遍认知的肉及肉制品术语亟待纳入国家标

准，加强标准的先进性与适用性。 

建议增加术语“肉”、“鲜肉”、“冰鲜肉产品”等， 

因为目前市场上有该类产品，且在行业内普遍认知，但原标

准中未明确。   

增加术语“猪肉”、“牛肉”、“羔羊肉”、 “羊肉”、 

“山羊肉”、“马肉”、“水牛肉”、 “兔肉”、 “禽肉”

等。由于目前市场上消费者购买和选择的肉种类繁多，需针

对一些常见的、重要的门类加以补充。 

工业化加工条件下，肉品品质的关注度更高，“PSE 肉”、 

“DFD 肉”、 “木质化肉”等品质异常肉的发生率越来越高，

有必要对其进行科学定义，因此建议增加“异质肉”和“木

质化肉”术语。 

增加术语“细胞培养肉”，其作为一个新产品，目前在

我国乃至世界正逐渐兴起，但原标准中未说明。 

增加肉制品术语“发酵肉制品”，如发酵火腿等，可依

据生产许可分类和 DB31/2004-2012《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发

酵肉制品》来补充。 

增加肉制品术语“肉类预制菜肴”。 近年来预制菜成为

热点产品，其中种类最多的就是肉菜结合产品，如鱼香肉丝、

宫保鸡丁、土豆牛肉、咖喱鸡肉等，但标准中暂无菜肴类肉

制品的概念。  



增加肉制品术语“肉滑”、 “肉饼”、 “肉罐头”， 

因市场上存在该类产品，但原标准中未明确。 

 增加肉制品术语“肉排”，因市场上存在牛排、猪排（猪

扒）、鸡排（鸡扒）等产品，为同类产品在不同地区的不同

称谓，目前标准未体现该类产品，建议参考 QB/T 5442-2020 

《牛排》中牛排的定义明确。 

增加肉制品术语“肉皮冻制品”，因市场上存在该类产

品，如猪头肉冻、水晶猪皮冻、五香猪皮冻，且已有团体标

准 T/CGCC 59-2021《肉皮冻》，但原标准中未明确。 

增加肉制品加工术语“酱制”、 “搅拌”、“打浆”、 

“乳化”、 “盐焗”。为了结合不同类别肉制品的实际加工

工艺特点，增加肉制品加工术语定义。其中，可参照 GB/T 

34264-2017 《熏烧焙烤盐焗肉制品加工技术规范》对盐焗进

行定义。增加肉制品加工术语“低温慢煮”及“高温杀菌”、

“辐照杀菌”等常用的杀菌方法。 

增加肉制品包装材料术语“金属包装’，可参照 GB/T 

4122.4-2010《包装术语 第 4 部分：材料与容器》中金属箱、

金属桶、金属罐的定义。增加肉制品包装材料术语“纸质包

装”， 可参照 GB/T 4122.4-2010《包装术语 第 4 部分：材

料与容器》中纸袋、纸盒、纸箱的定义。增加肉制品包装材

料术语“复合罐”， 可参照 GB/T 4122.4-2010《包装术语 

第 4 部分：材料与容器》中复合罐的定义。 

6.原标准中“肉制品加工”中术语的排序混乱，为了使

加工工艺更清晰，便于大众参考，建议此部分按照加工工艺

顺序来调整。 



7. 鉴于世界范围对红肉和白肉定义的争议（如火鸡肉），

为避免混淆和争议，将“2.2 按肉的色泽的称谓”整个去掉，

即删除红肉和白肉的概念。 

鉴于“肉品质术语”中有的条目不仅是肉特有的特性，

是通用于食品中的，建议将这几个术语去掉，包括“气味”、

“风味”、“冰点”。 

8.随着科学技术及肉类研究的进步，对一些精细分割产

品、肉品科学的常用术语、加工类产品及工艺等的认识更加

深入科学，需要对其技术内容进行修改或重新定义。 

考虑到与 GB 20799-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肉和肉制

品经营卫生规范》内容一致，建议将“冷却肉”、“冷鲜肉”

的定义改为：畜禽屠宰或分割后经过预冷工艺处理，使肉在

24h 内中心温度降低到 0～4℃,并在 0℃～4℃的环境中贮存

和运输的鲜肉。   

考虑到术语与定义应与 GB 12694-2016《畜禽屠宰加工

卫生规范》、GB 20799-2016《肉和肉制品经营卫生规范》保

持一致；并且，结合我国食用畜禽副产品的传统习惯，细化

各种类原料的具体品种，尤其是畜禽行业内的行业型命名，

如猪原料［猪唇、猪口条、猪鼻（猪拱嘴）、猪蝴蝶片（猪

肚片）、猪手、猪脚、猪脚圈）、肠皮］、鸡原料［如凤爪］。

建议将“副产品”更名为“可食用副产品”，并对可食用副

产品的种类名称及描述加以细化。 

因鲜肉原料受保存期限要求，无法满足工业化大生产的

现状，改成鲜（冻）肉，利于该类产品规模化生产。因此，

建议将“腊肉”和“咸肉”的定义改为：以鲜（冻）肉为原



料……。 

参照 GB/T 23586-2022 《酱卤肉制品质量通则》的定义，

“酱卤肉制品”的定义改为：以鲜（冻）畜禽肉或可食副产

品为主要原料，经预处理后，配以食品辅料，经腌制（或不

腌制）、酱制或卤制、包装（或不包装）、杀菌（或不杀菌）、

冷却等工艺加工而成的熟肉制品。 

参照 GB/T 20711-2022 《熏煮火腿质量通则》的定义，

同时根据产品实际加工工艺及分类示例，建议将“熏煮火腿”

的定义改为：以鲜（冻）畜禽肉为主要原料，配以适量辅料，

经精选修整、分割（或不分割）、绞制（或不绞制）、盐水

注射（或盐水浸渍）、搅拌（或不搅拌）、腌制、滚揉（或

不滚揉）、充填（或不充填）成型、蒸煮、烟熏（或不烟熏）、

干燥（或不干燥）、烘烤（或不烘烤）、冷却、冷冻（或不

冷冻）、包装、杀菌（或不杀菌）等工艺制成的具有显著肌

肉纹理的熟肉制品，包括蒸煮火腿、熏烤火腿等。 

参照 SB/T 10279-2017 《熏煮香肠》的定义，同时根据

产品实际加工工艺及分类示例，建议将“熏煮香肠”的定义

改为：以鲜（冻）畜禽产品、水产品为主要原料，经修整、

绞制（或斩拌）、腌制（或不腌制）后，配以辅料及食品添

加剂，再经搅拌（或滚揉、斩拌、乳化）、充填（或成型）、

蒸煮（或不蒸煮）、干燥（或不干燥）、风干（或不风干）、

烟熏（或不烟熏）、烤制（或不烤制）、杀菌（或不杀菌）、

冷却（或冷冻）等工艺制作的香肠类熟肉制品，包括蒸煮香

肠等。 

市场上的畜禽血制品不仅仅局限于灌入肠衣的形式，还



包括其他成型方式，如血豆腐。建议将“血肠”更名为“畜

禽血制品”，其定义改为：用畜、禽血为原料，添加（或不

添加）相关辅料，经相关工序加工后成型，通过蒸煮或低温

烘烤等工艺制成的肉制品，如血肠、血豆腐。   

依据生产许可分类和 DB31/2004-2012《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 发酵肉制品》，建议将相关定义细化。 

参照 GB/T 23492-2022《培根质量通则》中的定义，建

议将“培根”的定义改为：仅以单一的猪肉、鸭肉、鸡肉或

牛肉为主要原料，经修整、绞制（或不绞制）、注射（或不

注射）、滚揉（或不滚揉）、腌制（或不腌制）、干燥、烟

熏（或不烟熏）、蒸煮（或不蒸煮）、烘烤（或不烘烤）、

分切（或不分切）、速冻（或不速冻）等工艺制成的肉制品。 

依据 GB 4806.X《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玻璃纸》

（征求意见稿）中再生纤维素材料及制品定义（以天然植物

（如棉、木及禾本类等）植物纤维素为原料，通过溶解再生

得到的纤维素材料及制品，如玻璃纸、纤维素肠衣等。并参

考维斯克凡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企业标准 Q/320501 VCN 01-

2022 纤维素肠衣。建议将“纤维肠衣”的定义改为：以植物

纤维为原料制成的片状或筒状肠衣。 

依据 GB 4806.7-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

塑料材料及制品》中塑料制品定义，用于肉制品包装的塑料

包装不仅限于塑料肠衣，还有共挤膜袋、塑料碗（杯）、塑

料盒等,建议调整为塑料包装。建议将“塑料肠衣”更名为“塑

料包装”，其定义改为：以树脂（含树脂共混物）或塑料材

料为原料，添加必要的添加剂，成型加工成具有一定形状的、



最终接触食品的包装物。 

依据 GB/T 10457-2021《食品用塑料自粘保鲜膜质量通

则》中保鲜膜术语定义，建议将“保鲜膜”更名为“食品用

自粘保鲜膜”，其定义改为：用于包装食品时，具有自粘性

和食品保鲜或保洁功能的薄膜。 

标题 “2.1 按肉所处温度状况的称谓”的说法不准确，

建议改为：“肉品”。  

标题 “2.2 按种类和分割部位的称谓”的说法不准确，

建议改为：“肉的种类和分割部位”。 

“PSE肉”的产生不一定是由于动物屠宰前受到了应激

反应，为了使适用范围更广泛和普遍，建议将此定义中的前

半部分去掉，改为：色泽苍白、质地松软和汁液渗出的肉，

在猪肉中常见。同样，“DFD肉”的定义改为：色泽深暗、质

地坚硬和表面发干的肉，在牛肉中常见。 

为了使标准中“肉品质术语”定义的写法保持一致，建

议将“肉质”的定义改为：肉的各组织成分的状况和品质特

性。 

依据肉品科学的最新定义，建议将“肉的僵直”定义改

为：畜禽屠宰后，由于肌肉中肌球蛋白和肌动蛋白发生不可

逆结合，引起肌原纤维发生收缩的过程。“肉的成熟”定义

改为：宰后僵直的肌肉在内源性酶的作用下，发生蛋白质降

解产生肌原纤维小片化，肉质变软多汁的过程。 



“腌制”的定义中对腌制料的描述过于繁琐，建议将“以

食盐为主并添加香辛料和食品添加剂等辅料”改为：食盐或

腌制剂。 

为了使“肉制品加工”中术语的说法保持一致，建议将

“切丁”的定义改为：………的过程，将“灌制”和“装模”

定义中的“操作”改为“过程”。 

为了使术语的说法保持一致，建议将“直接烟熏法”的

定义改为：……直接发烟对肉制品进行熏制的方法。 

为了扩大肉制品包装材料的应用范围，建议将原标题 5

改为：“其它术语”。 

为了扩大盐渍肠衣的应用范围，而且考虑到不一定非要

用专用盐，此定义改为：经过食盐处理的天然肠衣。 

9.为了使术语的英文名称和相应的中文名称相统一，以

及提高英文名称的精确性，对部分术语的英文名称进行了修

改，如：热鲜肉，胴体，分割肉，可食性副产品，片猪肉，

鲜片猪肉，冷却片猪肉，冻片猪肉，后腿肉，软骨，里脊肉，

犊牛肉，臀肉，牛股内肉，牛腰部肉，眼肌，牛肋条肌，牛

胸部肉，牛颈部肉，鸡颈肉，鸡胸脯肉，鸡翅，鸡大腿肉，

PSE 肉，DFD 肉，肉的腐败；肉松，肉干，酱卤肉制品，熏烤

肉制品，中式香肠，生鲜香肠，腌制，干腌法，绞肉，干燥，

发酵，复合膜，保鲜膜等。 

10. 为了使术语的名称更准确，增加名称的普适性，对

其进行了修改或对其别名加以补充，如：剔骨肉（加：机械

分离肉），副产品（改：可食性副产品），牛膝圆肉（加：



和尚头），牛腰部肉（加：外脊），牛背肉（加：上脑），

牛颈部肉（加：脖肉），中国火腿（加：干腌火腿），二次

杀菌（改：巴氏杀菌）等。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

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对食品消费要求的提高，市

场上对高质量肉及肉制品的需求量不断加大。我国是肉类生

产和消费大国，据统计 2022 年我国肉类总产量达到 9227 万

吨，比上年增长 3.8%，连续 20 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从肉的

来源角度，可用于肉类生产的畜禽肉种类 10 余种，从肉加工

技术的角度，产品和工艺多大 100 余种，加之近年来出现的

诸如“细胞培养肉”等新生事物，使得肉及肉制品的名称鱼

龙混杂，给生产销售等带来了新的挑战，不利于行业的良性

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并且，部分小企业为追求利益，

不顾产品质量，在产品中胡乱添加多种物质，在产品命名时

故意误导迷惑消费者，给市场造成混乱无序的现象，致使消

费者的权益难以保障。因此，有必要制定一个有关肉及肉制

品名称及定义的术语标准，为全行业提供一套规范、易于实

施和操作的通用语言，以便更好地满足行业和社会的需求。 

随着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消费者对食

品消费的安全、卫生、营养的要求也越来越重视，上述存在

的不足，应该成为行业进步和发展中亟需改进的关键问题。

新标准的修订，必将为肉及肉制品的生产企业提供规范的指



导，为监管部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引导行业更加健康

有序的发展。另外，欧盟、美国等都有自己一套系统的肉及

肉制品术语和定义标准，不仅指导本国或区域肉类产业的发

展，这些标准也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

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

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欧盟、美国等都有自己一套系统的肉及肉制品术语和定

义标准，不仅指导本国或区域肉类产业的发展，这些标准也

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贸易壁垒的重要收单。 

2021 年，由中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ISO 23722 Meat 

and meat products—Vocabulary”对肉制品中常用的产品

术语进行了基本的界定，对实施公平国际贸易将发挥重要作

用。如何将此标准中的相关术语与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肉及

肉制品术语标准有效衔接，成为本项目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

系； 

本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其它强

制性国家标准没有冲突。本标准与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强制

性国标保持协调一致。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



的建议； 

该项目国标委已批复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修订后建议仍

然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企业在使用中可以参照执行。 

（八）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

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推荐性国家标准颁布后应做好标准的宣贯工作，标准实

施前应及时在公众媒体、行业内部进行公开宣传，能够让消

费者增强安全意识，及时引起有关部门领导和从业人员的高

度重视。使相关企业能够积极主动的购买相关标准和资料、

参加培训、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予以学习研究标准并准备贯

彻实施标准。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其它强制性国家标准没有冲突。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